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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的邪

恶本质，引发三退大潮。截至 2011 年 5 月 28

日已有超过 9588万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

退出中共党、团、队。 

2011 年 5 月 13 日是法轮大法传世十九周年纪念日和第十二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天也是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六十华诞。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民众纷纷向李洪志先生祝贺。 

【明慧网】自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李洪志师父在长春将法轮大法向世人传出，修者身心受益，修

炼人数日益增多。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五日～十八日，李洪志师尊亲临郴州讲法。在以后的几年中，法轮功

迅速在郴州、湖南三湘大地以人传人、心传心的形式洪传。炼功点象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仅郴州市内就

有四十二个炼功点，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来自各个阶层，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军人、警察等。下面是

李洪志师尊传法时和后来学员炼功的照片，现把这些珍贵的照片刊登出来，以见证李洪志师尊慈悲普度众

生的艰辛，让我们永远铭记那段永恒的、不可磨灭的历史。 

图一：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五日，李洪志师尊亲临湖南郴州市讲法。   图二：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七
日晚上，李洪志师尊在郴州市面授班上指导学员炼功。   图三：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七日晚上，李洪志
师尊在郴州市面授班上给学员纠正动作。 

图四：湖南郴州市法轮功学员在郴州市东风广场晨炼。   图五：郴州市法轮功学员到外省交流时
在炼功点炼功。   图六：湖南郴州法轮功学员在苏仙岭集体炼功时拍到的神奇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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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迫害法轮功 

十一年来，从来没有 

一条可以依据的法律 

让它实施迫害。信仰法轮功、传播

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在中国是完全合

法的。 

● 中共起诉法轮功学员的罪

名是刑法第 300 条——“利用×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可法轮功

学员究竟破坏了什么法律实施？是

刑法的哪一条？哪个行政法规？中

共说不出来。也就是说找不到“犯

罪客体”。这就等于法院指控你杀

了人，却说不出你到底杀了谁一样

荒谬。 

● 当今中国法律根本没有

“法轮功是×教”的字样。“法轮

功是×教”的说法，源于江泽民

1999年 10月 26日会见法国记者时

讲过的一句话。后来《人民日报》

和中共媒体的文章都重复着江的谎

言。这纯属个人行为和媒体行为，

无法律效力。 

●《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

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而且规

定宣教者无罪。信仰者拥有文字载

体是正常的事，法轮功学员告诉人

们法轮功真相，制作、

散发真相资料，完全是

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事

，是合法的。而法轮功学员为了

捍卫公民信仰、言论自由权利就

遭到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甚至

被迫害致死，更凸显这场迫害的

非法与邪恶。 

● 现在越来越多的正义律师

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

护，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

民已经在十八个国家和地区被起

诉，罪名是群体灭绝罪、酷刑罪、

反人类罪。◇ 

 

法轮功学员马群华，女，55 岁，

家住金马七大队，于 96 年开始修炼

法轮功。修炼后身心健康，性情开

朗。1999 年邪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

功，温江区金马镇派出所武装部长

雷勇（已调离）、黄松（干警）、

张洪（干警）、彭世江（原金马副

镇长）、张庆明（打手）、十大队

民兵连长（打手）积极配合参与迫

害金马镇法轮功学员。2003 年晚上

十点，金马镇派出所武装部长雷勇

（已调离）、黄松（干警）、张洪

（干警）、彭世江（原金马副镇长）、

张庆明（打手）、十大队民兵连长

（打手）闯进马群华家疯狂的将马

群华绑架至金马镇派出所迫害，第

二天放回。 

不久马群华的儿子准备结婚办

喜事，然而恶人并未放过马群华，

就在马群华的儿子结婚办喜事后的

第二天上午，金马派出所恶人将马

群华非法抓捕后，先是在柳林洗脑

班（现已解体）关押迫害一个月左

右，而后又转入新津洗脑班被非法

关押迫害大半年。期间马群华以绝

食来对抗迫害，但被注入不明药物。

十月份左右被放回后，精神就出现

不正常。随后洗脑班人员还来回访，

见马群华已经很不正常，他们的目

的已达到后，就再也没来所谓的“回

访”。一直到现在马群华也见人就

跑去躲着，见到亲爹妈也怕，也不

与任何人说一句话。 

    （明慧记者综合报导）法轮大

法自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由李洪

志先生公开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

经十九年，大法弘传使上亿人身心

受益。然而一九九九年中共首恶江

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至今十二年

来，剥夺了人们从大法中受益的权

利，致使无数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

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元凶及其帮

凶已在多国被起诉。正义的力量，

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

必然失败的下场。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日，“追

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宣告成立，

其使命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

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

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

匡扶人间正义。二零零三年九月三

十日，来自欧、美、亚、澳四大洲

的近一百个团体和个人宣布，共同

发起成立“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

盟”。 

 在世界各国，江泽民、罗干、

刘京、周永康、薄熙来、曾庆红、

李岚清、贾春旺等多名参与迫害法

轮功的中共高官被以群体灭绝罪、

酷刑罪、反人类罪告上法庭。 

资料显示，迄今为止在美洲欧

洲、澳洲、亚洲等多个国家，中共

官员受到起诉的案件达五十多起。

在美国，除中共党魁江泽民被

起诉外，前北京市长刘淇，原辽宁

省副省长夏德仁，中国科学院党组

副书、中国科学院“处理法轮功问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必然失败 
题领导小组”副组长郭传杰，原武

汉广播电视局局长、武汉电视台台

长赵致真，原吉林省委副书记、甘

肃省委书记苏荣，湖北省公安厅副

厅长、“六一零办公室”头目赵志

飞等均被起诉，其中刘淇、夏德仁、

郭传杰和赵志飞在缺席审判中被法

官认定罪名成立。 
 薄熙来因迫害法轮功罪行严

重，在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

西班牙、新西兰、瑞士、德国、爱

尔兰、俄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十

多个国家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起诉。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纽省高院就悉尼

法轮功学员潘宇以酷刑罪起诉中共

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做出缺席判

决，宣判薄熙来酷刑罪成立。 
江泽民、罗干、周永康等四十

五人因积极指挥和参与迫害法轮功

的罪行已被加拿大列入皇家骑警的

监视名单，其中任何人一旦进入加

拿大，就将受到调查，如罪名成立，

将面临遣返、驱逐出境或刑事起诉，

任何人不得受豁免权保护。 
    中共教育部长陈至立因在教育

界积极迫害法轮功，把谎言植入教

材毒害青少年等等罪行，韩国民众

要求政府拒绝陈至立踏入韩国国

土；贾庆林访问波兰抵达首都华沙，

连续受到两次刑事控告。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西班牙国

家法庭做出决定：以“群体灭绝罪”

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

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

法轮功的中共元凶。 


